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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工友內陞技工(含駕駛)作業要點 
109年2月7日訂定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以下簡稱本場)為提升本場

從事技術性工作之普通工友士氣及服務品質，並依行政院「工友

管理要點」第三點規定，特訂定本場工友內陞技工(含駕駛)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場技工(含駕駛)職務出缺，經簽陳機關首長核定由內部工友陞任

後，送本場技工、工友暨駕駛考核及獎懲會據以辦理內陞作業。 

三、申請本場工友內陞技工(含駕駛)者，應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一)連續在本場服務者。 

(二)三年內至少一年以上考核為甲等者。 

(三)五年內考核未曾得丙等者。 

(四)未曾受法院懲戒處分者。 

(五)如職缺為駕駛時，持有合格之職業駕駛執照者。 

四、工友內陞技工(含駕駛)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由秘書室辦理內陞職缺公告(如附件一)，函知本場各單位及符

合陞任職務任用資格人員，並於本場電子公布欄公告周知。 

(二)具有意願人員填具內陞意願調查表(如附件二)及陞任評分表

(如附件三)送秘書室彙辦，未於期限內報名參加甄審者，即不

列入當次陞任作業。 

(三)秘書室彙整申請資料後，繕造甄審名冊(如附件四)提技工、工

友暨駕駛考核及獎懲會進行甄審作業，甄審結果依據成績總和

排定順序名次陳報場長，如有需要，得加考實務操作。 

(四)場長依據職務需要、受考人學識條件、服務情形等評定「綜合

考核」分數。 

(五)場長依成績總和順序就甄審名冊前三名中圈選陞任(正取 1 名，

備取 1 名)，如陞任職務在二人以上時，就陞任職務人數之二

倍候選人中圈定陞任之。 

五、本要點經簽陳機關首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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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技工(含駕駛)內陞職缺公告 

(本公告職缺限本場同仁申請) 

公告時間：OOO年 OO月 OO日 至 OOO年 OO月 OO日 

出缺單位 職稱 主要工作項目 甄審辦理方式 

   辦理資績評審 

辦理面試 

辦理業務測驗 

其他            

說明： 

一、本場同仁符合陞遷規定，並具任用資格條件且有意願調任出缺單位服務

者，請於 OOO年 OO月 OO日前填妥「技工(含駕駛)參加內陞意願調查表」

逕送秘書室彙辦。 

二、如有疑義請洽秘書室。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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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技工(含駕駛)參加內陞意願調查表 

 

本人具有內陞技工(含駕駛)任用資格條件及參加甄審意願： 

通告職缺 

公文文號 
出缺單位 職稱 主要工作項目 

    

服務單位  本人簽章  日期 OOO年 OO月 OO日 

附註 ： 

一、本表請於 OOO年 OO月 OO日前逕送本場秘書室彙辦。 

二、未於期限內報名參加甄審者，即不列入當次陞任甄審名冊。 

 

 

收執聯 

 

茲於 OOO年 OO月 OO日收到        (姓名)參加                 

(通告職缺文號)職缺之技工(含駕駛)參加內陞意願調查表。 

 

秘書室：        (簽收人簽章)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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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工友陞任評分表 
年資計算至  年  月  日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薪點 任職日期 

     

受考人資績評分 

區分 評比項目 
最高 

限(分) 
受考人資格 

受考人 

分數 
說明 

共同 

選項 
(45分) 

學歷 10   國中(初中、初職)以下畢

業：3分 

高中(職)畢業：4分 

專科學校畢業：5分 

大學(獨立學院)畢業：6分 

具碩士學位：8分 

具博士學位：10分 
年資 15   年資每滿1年1分；半年以

上，未滿1年者，以1年計

算；未滿半年者，給0.5

分。 
考績 10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考績甲等給2分、乙等給1

分；丙等不給分，且不具

陞任資格。 
     

獎懲 10   嘉獎(申誡)1次±0.2分、記

功(記過)1次±06分、記大

功(記大過)1次±1.8分；按

上列標準獎加懲減，其結

果如產生負分時，應倒扣

總分。 

個別 

選項 
(35分) 

職務歷練 7   本項目由委員各自評分後

加以平均，所得分數即為職

務歷練分數。 
發展潛能 8   本項目由委員各自評分後

加以平均，所得分數即為發

展潛能分數。 

面談 20   本項目由委員各自評分後

加以平均，所得分數即為

面談分數。 
綜合 

考評 
(20分) 

 20   本項目由場長就職務需

要、受考人學識條件、服

務情形等綜合評分。 

總分(100分)  名次  

受考人 服務單位主管 
考核及獎懲會 

主席 
機關首長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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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技工(含駕駛)參加內陞甄審名冊 

編

號 
單位 姓名 

共同選項 個別選項 綜合 

考評 
(20分) 

總分 
(100分) 

備

註 
學

歷 
(10分) 

年

資 
(15分) 

考

績 
(10分) 

獎

懲 
(10分) 

職務

歷練 
(7分) 

發展

潛能 
(8分) 

面談 
(20分) 

             

             

             

             

             

             

 

附件四 


